
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。 工作地点作为劳动合同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合同中应当明确 。本案中，公司因为经营需要，可以调整燕晓霆的工作地点，但应该
协商一致。 而燕晓霆以工作地点太远拒绝上班，公司亦有权与其解约。 法官提示，员工因为工作地点变
更，有权利申请与公司解约并获得补偿，但以拒绝上岗的方式显然无法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。

昌平区司法局

【维权】11专题

公司能否以旷工辞退游泳馆经理？
编辑同志：

一周前， 我11岁的儿子放
学时， 在罗某经营的小卖部购
买了两包零食。 食用后因肚子
剧烈疼痛被送往医院救治， 并
被确诊为急性食物中毒 。 原
来， 罗某明知自己所售的零食
是无生产日期、 无质量合格证
以及无生产厂家 “三无 ” 食
品 ， 但为了一己之私全然不
顾。 面对我索要2600余元医疗
费用的请求， 罗某只愿意退还
购买零食的2元钱。

请问： 罗某究竟应承担什
么责任？

读者： 谢淑敏

谢淑敏读者：
罗某必须承担赔偿责任。
一方面， 罗某违反了自身

的法定义务。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》 第

十八条 、 第十九条分别规定 ：
“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
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、 财
产安全的要求 。” “经营者发
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
缺陷， 有危及人身、 财产安全
危险的， 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
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， 并采
取停止销售、 警示、 召回、 无
害化处理、 销毁、 停止生产或
者服务等措施。”

罗某明知自己所售零食系
“三无 ” 产品 ， 明知存在诸多
隐患， 却照样销售， 对可能出
现的危害听之任之， 明显与上
述法律规定相违背。

另一方面， 你有权直接要
求罗某担责。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》 第
三十五条规定： “消费者在购
买、 使用商品时， 其合法权益
受到损害的， 可以向销售者要
求赔偿。 销售者赔偿后， 属于
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
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
任的， 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
者其他销售者追偿。”

《侵权责任法 》 第四十三
条规定： “因产品存在缺陷造
成损害的，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
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， 也可以
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。”

这就是说 ， 你作 为 儿 子
的法定监护人 ， 既有权要求
生产者赔偿 ， 也有权要求销
售者赔偿 。 在你已经选择罗
某赔偿的情况下 ， 罗某无权
拒绝。

此外， 罗某必须承担赔偿
责任。 因为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
法》 第四十九条、 第五十五条
第二款分别规定： “经营者提
供商品或者服务， 造成消费者
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，
应当赔偿医疗费、 护理费、 交
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
理费用，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
入。 造成残疾的， 还应当赔偿
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
金。 造成死亡的， 还应当赔偿
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。” “经
营者明知商品或 者 服 务 存 在
缺 陷 ， 仍 然 向 消 费 者 提 供 ，
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
死 亡 或 者 健 康 严 重 损 害 的 ，
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
本法第四十九条 、 第五十一
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 ， 并
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
惩罚性赔偿。”

颜东岳 法官

小卖部出售三无零食
导致孩子中毒应赔偿

单某和同乡3人一道在某建
筑工地务工 ， 负责垃圾清理 。
工地与单某的合同中约定 ， 务
工人员出现任何伤亡事故 ， 所
有责任自己承担 ， 工地不负赔
偿责任 。 2018年1月5日在拉运
建筑垃圾时 ， 由于车上的石块
滚落砸伤左脚， 造成脚趾骨折，
住院治疗20天 ， 后又回家养伤
三个月 。 单某要求工地支付务
工费 、 营养费 、 交通费和陪护
费共计30122元， 但工地只支付

了医疗费， 其它费用不予支付，
于是单某来到崔村法律援助工
作站咨询。

法律分析：

《合同法 》 第五十三条规
定 ：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
效 ： （一 ）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
的 ； （二 ）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
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。 本案
中 ， 单某签订的合同确有 “在
务工过程中出现伤亡事故 ， 务

工人员自己承担后果 ， 工地不
负责赔偿责任 ” 条款 ， 但是此
条款违反了合同法禁止性规定，
该约定不合法， 应为无效条款。
工地应当以单某提供的票据和
证明支付单某因受伤所致经济
损 失 。 经 崔 村 法 律 援 助 工 作
站 的 调 解 ， 工 地 同 意 一 次 性
支付单某 30000元 ， 单某如期
受 到 了 这 笔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。
崔 村 法 律 援 助 工 作 站 提 醒 广
大 务 工 人 员 ， 一 定 要 仔 细 审

核合同， 以避免自己的合法权
益受到侵害。

合同约定违法属无效

□本报记者 赵新政

嫌通勤时间长不服调动 坚持在原岗位出勤上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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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晓霆在北京一家健身公司
担任游泳馆经理职务 ， 在任职
期间 ， 燕晓霆前期工作业绩不
佳 ， 后期有所改善 。 虽然这种
改变没有达到公司制订的利润
目标 ， 但这样的成绩足以说明
她是称职的 ， 是胜任工作的 。
因此 ， 当公司安排她到另外一
个店工作时 ， 她以该店离家较
远、 增加的通勤时间多达4个小
时为由予以拒绝。

后来 ， 公司多次催促她到
新岗位履职 ， 她坚持不去 。 于
是 ， 公司将其行为记为旷工并
解除其劳动合同 。 她则以公司
违反合同约定肆意调整岗位 、
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提起诉讼。 6
月28日 ， 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其
诉讼请求 ， 同时 ， 认定公司的
行为不违法。

合同约定调岗条件
如何理解产生歧义

今年36岁的燕晓霆 （化名）
是河南社旗人。 2012年6月28日，
她应聘到一家健身公司当游泳
教练，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
动合同并连续续签。 期间，她在
市区购买了房子并安家。

2017年6月26日， 已升任游
泳馆经理的燕晓霆又与公司签
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。 该合
同对其工作时间 、 地点 、 经营
目标等实行了明确约定。 其中，
合同第3条约定： 根据公司的岗
位作业特点 ， 燕晓霆的工作地
点为东三环某店 ， 该工作地点
有可能在合同期内因公司的实
际需求而有所变动。

燕晓霆还同意公司有权在
以下情形之一出现时调整其工
作岗位、工作内容、劳动报酬、工
作地点、其应服从安排：1.不胜任
本职工作；2.客观情况发生变化
致使其工作岗位或职务不存在；
3.公司根据业务经营需要。

合同第16条约定 ： 公司根
据生产经营需要 ， 依法制定规
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， 并告知燕
晓霆 。 其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
的规章制度 （见附件二 《员工
手册 》）， 公司有权根据规章制
度进行处理， 直至解除本合同。

《员工手册》 考勤制度条款
规定 ：“员工旷工或按规定被视
为旷工的其他行为，将给予严重
警告”“发生两次及以上旷工的，
除按上述标准加倍处罚外，将视
情节给予解除劳动合同。”

燕晓霆说 ， 她认可上述劳
动合同的真实性 ， 但在签字时
没有见到 《员工手册》。 就工作
岗位调整而言 ， 双方约定的一
个重要条件是她不胜任本职工
作 。 她与公司之间的争议 ， 核
心问题是如何适用这个调整岗
位的条件。

公司认为 ， 其安排燕晓霆
到另外一家店工作， 而且职务、
待遇不变 ， 是根据经营需要做
出的安排 。 这个理由不仅是企
业经营自主权的体现 ， 也是合
同约定的内容 ， 燕晓霆不应该
不理解、 不执行！

坚守原岗拒绝调动
公司认为属于旷工

燕晓霆说 ， 公司调整其工
作地点的时间是2018年6月2日。
当天 ， 公司发文件 ， 对游泳馆
员工作出新的工作安排 ， 其理
由是为了扭转游泳部亏损状态，
拟引入新的机制和团队 。 未经
协商 ， 公司即安排她到五环外
一处健身馆游泳部担任经理 ，
原薪资待遇不变。

“我是当年6月4日收到公司
纸质通知的 ， 要求我 3日 内 与
新 经 理 办 理 工 作 交 接 ， 之 后
到新店报到 。 ” 燕晓霆说， 对
这样的安排她不接受 ， 并分别
在6月4日、 9日向公司提交书面
回复函。

“我的复函内容是， 将我调
往新店影响劳动合同履行 ， 且
变动了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 ，
使我每天增加通勤时间4小时以
上 。 公司未经协商即变更工作
地 点 ， 属 于 故 意 违 反 合 同 约
定。” 燕晓霆说， 更让她难以接
受的是 ： 公司总经理徐某还表
示 ， 按照她的现实表现将免除
其经理职务降为员工 ， 薪酬也
由每月7000元降至3000元。

“在我等待公司决策层决定
之际， 公司于6月10日再次发出

通知，要求我务必于当日完成交
接工作，并于次日前往新店报到
上岗。” 由于争议的问题没有说
清楚 ，所以 ，燕晓霆仍然拒绝执
行公司通知，继续在原岗位上班。

2018年6月18日， 公司以拒
不执行调令构成旷工超过3天为
由 ， 向燕晓霆发出解除劳动合
同通知书， 决定于6月20日解除
双方劳动合同。

燕晓霆向劳动争议仲裁机
构申请仲裁 ， 要求公司支付违
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及2018
年4、 5月业绩提成 。 2018年11
月7日， 仲裁裁决公司支付燕晓
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
金110514元、 2018年4月及5月业
绩提成4483.98元。

企业依据经营需要
有权调整工作地点

公司不服裁决 ， 不同意支
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， 向法院提
起诉讼。

法院审理认为 ， 当事人对
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
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
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
以证明 。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
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，
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
不利后果。

本案中 ， 根据双方订立的
劳动合同以及合同附件 《员工
手册 》 的约定及规定 ， 公司有
权根据业务需要对燕晓霆的工
作地点进行调整 ， 亦有权对严
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作出直
至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。

综合整体案件 ， 法院认为
公司对燕晓霆调岗的行为并不
存在违法情形 ， 但燕晓霆拒不
执行公司调令 ， 确已违反了双
方的约定及相关制度 。 在此情
况下 ， 公司以燕晓霆拒不执行
调令构成旷工为由 ， 解除双方
劳动关系， 有事实及法律依据，
法院予以确认 ， 并对公司不支
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诉讼请求，
予以支持。

由于燕晓霆不能提供公司
领导曾口头表示降岗降薪的抗
辩意见， 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，

法院对此不予采信。 另外，公司
认可仲裁裁决关于业绩提成的
裁项，法院不持异议。 因此判决：
公司不支付燕晓霆违法解除劳
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10514元，在
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燕晓霆支付
业绩提成4483.98元。

员工虽然胜任工作
但因违纪可以辞退

燕晓霆不服法院判决 ， 向
二审法院提起上诉。 其理由是：
一审认定事实错误 ， 劳动合同
约定公司调整工作岗位 、 地点
的前提是不胜任工作 ， 虽然她
2017年多数月份未完成业绩 ，
但2018年均完成了业绩 ， 并且
她在收到调动通知后明确回复
了不服从调动的原因 。 因此 ，
她一直在原工作地点上班 ， 不
存在旷工 。 相反 ， 公司的行为
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。

公司辩称 ， 劳动合同明确
约定了调岗的各种情形 ， 燕晓
霆因工作不胜任而调岗 ， 虽然
其离职前完成了业绩任务 ， 但
2017年大部分月份没有完成业
绩 ， 其所在店常年亏损 ， 公司
根据经营需要进行调岗。

二审法院认为 ， 劳动者严
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，
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。
本案中 ， 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
燕晓霆的工作地点有可能在合
同期内因燕晓霆不胜任本职工
作或因公司的经营需要而有所
变动 ， 公司主张因燕晓霆不胜
任本职工作 ， 根据业务经营需
要调任燕晓霆至新店担任经理。

燕晓霆对公司的主张不认
可， 称其2018年5个月均完成了
业绩 ， 不存在不能胜任工作情
况 ， 但其亦认可2017年多数月
份未完成业绩 ， 且一直未到新
岗位报到上班 。 现在 ， 公司根
据劳动合同及 《员工手册 》 的
相关约定 ， 以燕晓霆拒不执行
调令构成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
同， 该行为合法有据。

鉴于公司原审认定事实清
楚 、 适用法律正确 ， 所以 ， 二
审法院判决驳回燕晓霆上诉请
求， 维持原判。


